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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制定日期  文件編號  修訂內容  擬案  

A0 2006-03-01 M004-E02 制定  醫務部  

A1 2015-06-08 CA023003 
1. 制定單位由醫務部改為教研部  

2. 修訂提高各職類補助上限  
教研部  

A2 2016-06-17 CA023003 
1. 修訂各條文格式  

2. 文句修改  
教研部  

A3 2018-01-05 CA023003 1. 修訂研究計畫補助之申請資格 

2. 修訂補助研究計畫補助期限  
3. 修訂公共衛生及醫事資訊人員補

助金額上限  
4. 修訂研究經費編列原則及其表單  
5. 修訂計畫初審及複審時程及流程  

6. 修訂經費使用、核銷及考核  

7. 計畫行政審查改由執行單位 -教

研部執行。  

教研部  

     
     
     
     

擬案  部主任  
審查  

（醫教會執行長）  
副院長  院長  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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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專任主治醫師、護理、醫事技術人員及行政人員進行學術研究，推動醫學研究

發展，提升研究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二、下列人員得依本辦法提出研究計畫之申請： 

（一）專任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必須在主治醫師指導下始可申請。 

（二）護理人員或其他醫事技術人員需於本院任職 2 年以上方可申請。 

（三）專業行政人員、醫務管理及醫事資訊人員需於本院任職 2 年以上方可申請。 

(四) 擔任護理長以上及醫事人員、專業行政人員、醫務管理或醫事資訊人員組長以

上人員不受第二及第三款本院任職 2 年以上之限制；或過去曾在相關領域 SCI、

SSCI 發表過研究計畫者，亦不受本院任職兩年之限制。 

三、凡屬生物醫學研究、臨床醫學研究、政府機構委託之有關醫療行政專題研究以及動物

實驗均適用本辦法。如研究涉及人體實驗部份，需經醫學倫理委員會審核通過。 

四、補助原則： 

（一）以未獲院外補助專題計畫者為優先。 

（二）當年度已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但未獲補助者，補助順序優於前款。 

（三）跨科部合作之研究計畫以計畫主持人申請為主不得以同一計畫重複申請。 

（四）已獲院外政府機構或學術合作機構或其它私人機構補助之研究計畫案，不得再以

同一計畫內容向本院重複提出申請補助。 

（五）研究計畫以一年完成為原則，若計畫執行需要，最多不超過二年，但

第二年經費仍需於第二年審核時再核定。  

五、補助金額: 

（一）專任主治醫師：新台幣 30 萬元為限。 

（二）護理及其他醫事人員：新台幣 20 萬元為限。 

（三）專業行政人員、醫務管理及醫事資訊人員：新台幣 20 萬元為限。 

六、申請專題研究計畫之經費補助應依行政院經費編列原則之計畫申請規定格式填寫申請

表(附件一 )，一式三份，依流程呈核。  

（一）審查之重點包括計畫主持人研究表現與執行計畫能力、計畫主題之重要性與創新

性、研究內容與方法之可行性、預計完成之項目與成果及經費之合理性，並應參

酌過去研究表現或計畫案執行優劣情形予以補助。 

（二）研究經費之編列依專題研究計畫實際需要事先編列預算，預算編列原則則依國科

會之規定，可編列消耗性器材，藥品費，儀器設備費、人事費及出國差旅費。 

七、各部門應於每年 8 月 30 日以前提出次年度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研究計畫。 

八、為審核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事宜，由教研部主任負責召集專題研究計畫審查，並依初審

及複審二階段辦理： 

（一）初審由教研部主任於九月份指定院內外相關領域之專家進行審查，並以審查結

果通知單(附件二)通知計畫主持人。 

（二）初審結果提報於醫學教育委員會，並請計畫主持人於委員會中進行簡報，且於每

年十一月三十日前公告審核結果。 

九、經費使用、核銷及考核：  

（一）各項已核准之計畫經費，應配合本醫院會計年度使用，並於計畫執行期滿前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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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 

（二）申請經費通過後三個月內，仍未使用任何經費者，視為計畫不執行由院方全數收

回，不得異議，惟有特殊原因並經簽准者，不在此限。 
 
（三）研究計畫經核定後，計畫主持人應於每年 6 月提出期中報告(附件三)乙式三份送

交教學研究部，且於醫學教育委員會年度會議第三次會議中報告。且於計畫執

行期滿後二個月提出期末報告(附件四)乙式三份送交教學研究部，並排入醫教會

核定。 

（四）如有特殊情形，可以書面(附件五)提出申請終止計畫、經費變更(各項目需流用超

過 15％)及延長執行期間(研究經費需於計畫年度完成核銷)，最多可延長三個月。 

（五）凡計畫主持人在計畫執行期間或期末報告核定前內離職，需申請計畫變更並暫由

教學研究部監管，或須繳交期末報告核定副本後，始允完成離職手續。 

 (六)未能依第三及第四款規定繳交成果報告者，由會計室負責全數追回研究經費(終止

計畫除外)。 

十、研究計畫經費編列以不超過各職類核定上限為原則，教學研究部協助書面行政審查，

負責各項作業之執行、協調與追蹤。教學研究部於計畫通過後，應將明細表分送下列

單位依權責處理： 

（一）人事室：負責研究助理人員之聘僱管理、人事費核准補助款發放、相關人事表單

製作呈核。 

（二）會計室：負責研究計畫核定經費核銷作業，主持人檢具支付憑證黏貼收據或統一

發票。 

（三）總務室：儀器設備由採資材室購買。凡採購金額在新台幣五萬元以上，需登列財

產。消耗性之研究材料，則由計畫主持人採購。 

十一、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成果發表及獎懲：  

 （一）獲得補助之計畫主持人，於期末報告核定二年內以本院名義用第一或通訊作者

名義發表或投稿與補助計畫內容相關之原著論文於國內醫學會相關雜誌、國科

會優良期刊、SCIE(SCI）、SSCI、TSSCI 或 EI 雜誌，則以論文補助規定另行獎

勵。 

（二）期末報告核定後未投稿者，則列入下年度計劃申請考評項目之ㄧ。 

十二、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先經教學研究部討論修正並由醫教會審核通過，陳請院長

核定後實施。 

 

 

 

 

 


